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

内蒙古代表团参赛选手及裁判员名单的通知

各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的通知》（人社部函〔2025〕16号）精神，第三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将于9月19日至23日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组建内蒙古代表团，派员参加66个世赛选拔项目和39个国赛精选项目及相关活动。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内蒙古代表团参赛选手及裁判员名单予以公布（见附件），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承担集训任务的基地、单位要持续做好集训相关工作，有针对性的制定参赛选手训练计划，对参赛选手开展技术技能、体能训练及技术理论、职业道德、心理疏导、安全操作等方面的综合练习。

二、各项目裁判员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要求，认真学习技术文件及规程，结合本项目裁判团队研讨的技术细节，为我区参赛选手提供赛前集训及技术支持。同时，与所在单位做好沟通协调，确保在时间上、精力上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三、为确保我区参赛选手及教练能更好地备战第三届全国技能大赛，各相关单位要尽量暂停或减少参赛选手及教练员的教学、工作任务，以便全心投入训练。

四、请各盟市、各单位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大局观念，全力保障我区参赛选手、裁判员参赛。要为参赛选手营造优良的集训环境，团结一致带动项目建设水平整体提高。参赛期间，参赛选手、裁判员的交通、食宿、保险等统一安排，相关费用由内蒙古代表团承担。

五、各盟市要按照属地原则，做好对本盟市派出选手、裁判员的纪律教育及管理，特别是在参赛期间要加强对派出选手、裁判进行纪律提醒与工作提示。各位选手、裁判员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牢固树立安全意识，严格遵守大赛各项规定，服从代表团统一管理。对违反相关纪律的选手、裁判员将向所在盟市、派出单位通报。

请代表团全体参赛选手及裁判员于9月17日到郑州市报到，24日返程。

附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内蒙古代表团

参赛选手名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内蒙古代表团

裁判员名单

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5年9月11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联系人：郝志荣 李尧，
13674758688 13514717168）




